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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 

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 2013 年度 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 

 

各高等学校科技处：  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 2013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

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》（教技发厅函﹝2013﹞3号）（以

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高等学校积极组织申报，并

认真做好 2013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

和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推荐项目的遴选和推荐材料的审核

把关工作。 

按通知要求：推荐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（简称

直报项目），各高校直接向教育部推荐。推荐 2013年度高等学校

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相关推荐材料请于 8月 26

日前以学校公函形式报送省教育厅（同时需报送高等学校科学研

究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推荐项目汇总表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

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推荐专用项目汇总表的电子版）。我厅将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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